
梁河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受委托单位：德宏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梁河大队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为规范梁河县交通运输领域行政执法行为，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国内水

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构编制方案》（德机编〔2023〕15 号）的要求梁河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德宏

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梁河大队按照下列要求行使有关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范围：



负责梁河县行政辖区内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县级交通运输权限范围内公路路政、道路

运政、水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工程质量监督、造价管理等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

处罚有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工作；负责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重大案件查处。

二、委托事项：

德宏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梁河大队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行使下列行政执法权：

（一）行政检查权。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检查权（交通运输招

标投标活动监督检查除外），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二）行政强制权。在进行日常巡查、现场检查或其他执法活动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

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或依法强制履

行义务，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三）行政处罚权。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交通运输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委托范围

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对于不适用于委托的行政处罚事项，梁河县交通运输局相关业务股室可以制作并出具协助调查函，

委托德宏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梁河大队协助调查、取证。

三、委托单位权利和义务

（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二）承担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单位承担相应

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人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究。

（三）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

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有权解除委托。

四、受委托单位权利和义务

（一）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委托行政执法行为，受委托单位

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单位的

过错责任大小，依法追究。

（二）受委托单位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由本单位在编在岗并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

实施，并按法定处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三）受委托单位不得将委托的行政执法职权再委托给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行使，否则应承担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权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规范、

处罚适当。

（五）对于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经营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

报委托单位核准后实施，其他行政处罚可由受委托单位审核后决定。

（六）受委托单位在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或执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关案件材料和执



法文书按要求进行整理装订，完整归档，在七个工作日内报委托单位备案，并按要求将处理结果在相关

平台对外公示。

五、其它事项

（一）本委托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委托事项发生变化时，根据情况及时对

委托书进行修定；重新签订委托书后，原委托书自动失效。

（二）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一份抄送梁河县司法局。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3 年 月 日 2023 年 月 日


